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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用天然气下月起涨价
每立方米提高0.4元 三大行业最受影响

每月10元计生奖励
“现在只够吃碗面”
32年来独生子女奖励标准
在很多省份几乎没变化
被指失去实际意义

每月 5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曾经成为整整
一代人的家庭记忆。但是，从 1982 年起对独生
子女家庭实行的这一奖励政策，32 年来很多省

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5-10 元的独生子女奖励，在目前物价水平

下，几乎可以忽略。是否干脆取消？抑或存
留？已成为一个现实的尴尬问题。

历史：5元钱能买不少东西

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不久，开始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
奖励政策。从 1982年陆续开始，
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当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
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有关“发给
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妇双方所
在单位各负担 50%”的意见，制定
了每月 5元独生子女费的奖励规
定。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
的夫妻，在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后，可以在一定年限内领取
独生子女费。

西安市民刘英琦今年已经60
多岁，她对 30多年前开始领取每
月 5 元的独生子女费记忆犹新。
她说：“那时我响应国家号召，只
生了一个孩子。在上世纪80年代
初，我每月的工资是 47元钱，这 5
元钱的独生子女费相当于工资的
1/10。当时物价低，1斤猪肉 8角
钱，1元钱能买 13个鸡蛋，5元钱
能买的东西可真不少呢。”

据陕西省卫计委政策法规处
处长刘天奇介绍，独生子女费最
初设置的目的是提高独生子女的
保健水平。他说：“上世纪80年代
初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比较低，给
独生子女家庭发放奖励，就是希
望父母用这些钱提高孩子的健康
水平。按当时的物价水平，一个
月 5元钱奖励的确能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生活。”

通过查阅各地的人口与计划
生育政策，记者发现大多数省份
目前还执行每月夫妻双方共10元
左右的低标准独生子女费，南方
一经济较发达省份的标准为“每
年各领取20元以上的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金”，平均每月不足两元。

现实：形同虚设只具象征意义

近几年，我国不少地方在修
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时都适
当增加了独生子女费的奖励标
准，但大都是从每月 5 元增加至
10元，或将享受奖励的年限从“到
独生子女14岁止”提高到16岁或
18岁。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
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
建议提高独生子女费。莫言认
为，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效缓解
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资源环
境的压力，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为
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贡献，独生
子女家庭的确应该提高待遇、给
予照顾。

独生子女费执行了30多年标
准没有明显提高，这项奖励政策

还能起到奖励的作用吗？“80后”
妈妈王元元的女儿已经3岁多了，
她一直没有办理《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她说：“一个月10元钱的
奖励，现在只够在街边小店吃一
碗面，而办证过程还挺复杂。再
加上我们是‘单独家庭’，按现在
的政策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为避
免将来还要退还这笔奖励金的麻
烦，干脆就不领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有
权利领取独生子女费的夫妻，放
弃了这项奖励。还有部分个体从
业者和无业人员，虽然办了《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但没领过钱，
致使许多该享受这一政策的家庭
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优待奖励。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所教授姜全保说，独生子女费
曾给生活带来不小的改善，但随
着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现在只具有象征意义，已经失
去了当初政策制定时引导群众少
生优生的实际意义，这项政策对
当前年轻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了。

改变：多地拟提高奖励

前不久，海南省人大审议通
过了新修订的《海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其中大幅提高了独
生子女费，明确规定自愿终身只
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每月领取
不低于 100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费至子女年满 18 周岁。据了
解，全国多地也正拟修订《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适度提高此项奖
励。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实
施，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独生
子女费失去了现实意义，应该取
消。对此，刘天奇认为，目前我国
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加，只是增
速放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
总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是
比较大。因此，鼓励少生优生的
政策还是没有变。所以独生子女
费的存在还有必要，但数额应进
一步提高。

刘天奇说，和上世纪 80年代
初相比，目前的社会平均工资水
平已经上涨了几十倍，而独生子
女费的提高速度显然太慢。以当
前的消费水平，将这项奖励费用
提高到约占目前平均工资的 10%
左右较为合理，而且应该建立定
期增长机制，实现与工资增长水
平的同步增长。除了独生子女
费，我国仍有一些规定没有随时
代变化调整而不合时宜。像洗理
费、防暑降温费等劳动者应该得
到的补贴，也要么功能被淡化，要
么难以实施。

1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自
9月1日起非居民用存量天然
气门站价格每立方米提高 0.4
元。根据调整方案，为保障居
民生活，居民用气最高门站价
格不调整。

通知规定，此次调整，增
量气门站价格不变。其中，化
肥用气调价措施暂缓出台，待
化肥市场形势出现积极变化
时再择机出台。

根据价格调整方案，此次
调整的是最高门站价格，供需
双方可以在不超过最高门站
价格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
站价格水平。

此次还进一步落实放开
进口液化天然气气源价格和
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出厂
价格政策。如果这些气源与
国产陆上气、进口管道气一起
运输和销售，供气企业可与下
游用户单独签订购销和运输游用户单独签订购销和运输
合同合同，，气源和出厂价格由市场气源和出厂价格由市场
决定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此此
次调价是为了进一步利用价次调价是为了进一步利用价
格杠杆促进天然气资源开发
和引进，提高天然气供应能
力，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通知指出，2013年天然气
价格调整方案实施后，对市场
供求产生了积极作用，国内资
源开发和海外资源引进速度
明显加快，天然气供应能力显
著增强；资源配置趋于合理，
天然气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不过，国家发改委明确表
示，自2013年6月出台天然气
价格调整方案，将天然气分为
存量气和增量气(存量气是指
2012年实际使用的天然气数
量，增量气是此后新增加的天
然气数量)，增量气门站价格
一步调整到与可替代能源价
格保持合理比价关系的水平，
存量气价格调整分 3年实施，
计划 2015年到位。这次非居
民用存量气价格调整是分步
理顺存量天然气价格的第二
步。在 2015 年年底，存量气
实现与增量气相同价格，将不
再区分存量增量，并逐步开始
推广市场净回值定价法，这意
味着明年天然气价格或再上
调。

业内人士分析，这次居民
用气价格不作调整，不会对居
民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
由于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
仅为 5%左右，且下游多数用
气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通
过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进而
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可能性
较小。

近年来，一些地区天然气
供需紧张情况时有发生。非
居民气价调整后，与居民用气
形成价差，天然气企业会否出
于效益而忽视对居民的天然
气供应，变相涨价？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秘书
长迟国敬说，保障居民用气始
终是首要工作，政府也在从各
方面对保障居民用气严格监
管和调控，但同时居民用气的
市场化改革也要稳步推进。
今年 4 月，我国出台《关于建
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
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特别
是要确保居民用气安全稳定
供应。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
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天然气生产经营企
业不得超价销售，不得扣减居
民用气量，变相提高居民用气
价格，各地将加大检查和巡查
力度。

哪些行业最受影响

气价调整对于部分民生相
关的重点行业将产生影响。国
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周大地说，非居民气价调整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
集中供热成本的上升。按规定，
居民用气不包括集中供热用气。

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对供热企业的影响，将
通过理顺供热价格，由地方政府
给予适当补贴，以及对个别确有
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气价优惠
等方式统筹解决。

☞出租车行业
调运价或燃料附加

此外，对于影响较广的出租
车行业，此次气价提高后车用气
价格与成品油价格相比，仍有成

本优势。国家发改委这位负责
人说，气价调整对出租车成本增
支的影响，由各地根据已建立的

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机制，通过
调整运价或燃料附加标准予以
疏导；疏导前统筹考虑当地情

况，由地方政府发放临时补贴，
缓解气价调整影响。

☞化肥用气
调价措施暂缓出台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秘书长
迟国敬说，非居民用天然气用户
中，商业服务业价格承受能力较

高；但化肥、天然气发电和使用
天然气作燃料的工业企业影响
明显。考虑到目前化肥市场低

迷、企业经营困难，此次化肥用
气调价措施暂缓出台。“暂缓不
意味着不调整，而是要给企业一

个调整周期，待化肥市场形势出
现积极变化时再择机出台。”

☞集中供热企业
由地方政府适当补贴

■分析

国务院发布保险业新国十条

明确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
意见》。意见从构筑保险民生
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等十个方面，对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作出具体要
求，其中，意见要求建立巨灾保
险制度。

意见指出，建立巨灾保险
制度。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
生，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商业
保险为平台，以多层次风险分

担为保障，建立巨灾保险制
度。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巨灾再保险等制度，逐步形成
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
分散机制。

意见强调，鼓励各地根据
风险特点，探索对台风、地震、
滑坡、泥石流、洪水、森林火灾
等灾害的有效保障模式。制定
巨灾保险法规。建立核保险巨
灾责任准备金制度。建立巨灾
风险管理数据库。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